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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8]第 102 号），现就

交易所提出的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请你公司及冉盛盛远说明未及时披露前次及本次所筹划重组事项实质性进展的原因、

前述事项截至目前的实际进展、对公司股票长期停牌可能损害中小投资者交易权问题的解

决措施，并说明前述事项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答复： 

1、 筹划资产出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股票因筹划资产出售事项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开始停牌，公司原预计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停牌期间，由于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华信盛歌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盛歌”）就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华

信盛歌最终确认不再参与本次收购。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昌玮先生拟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冉盛盛润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冉盛盛润”）收购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60%的

股权，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变更为冉盛盛润，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关联交易。由于本次重组

交易对方变更，中介机构需履行相应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公司无法按照原计划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前披露重组方案。根据公司对股票停牌期限作出的承诺，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开市起复牌。同时公司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原与华信盛歌确定评估、审计基准日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根据《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上市

公司应当披露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资产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

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有效。根据上述规定，该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报告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到期。经过多方沟通协商，公司确定将本次重组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目前，审计机构正在对上市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进行年度审计，2018 年

4 月 25 日完成年度审计报告并对外披露，评估工作正在按新确定的基准日推进中。审计评

估完成后，公司将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股票复牌后每十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筹划资产置换和现金购买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冉盛盛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划推动重大事项，公司拟

以资产置换及现金购买的方式收购山西创合新矿业有限公司和山西隆昌捷贸易有限公司所

持有的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公司股权。经初步判断，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 年2月28日开市起停牌。2月28日，公司刊发《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的公告 》，披露了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交易标的、交易对方的基本信

息、《意向协议书》及《关于<意向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停牌后，公司与标的公司进行了沟通，双方相互获取对方的资产资料进行分析，同时各

方对拟置换的相关资产也正在进行梳理。公司聘请矿业专家正在就获取的矿产资源资料进行

专业分析。公司与控股股东正在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的拟交易方案进一步协商沟通，由于

本次交易涉及的置换资产种类多、范围广，交易方案比较复杂，因此各方仍在就具体的资产

置换范围、估值等进行磋商。 

停牌后，公司与各中介机构签署保密协议，根据双方资料梳理的情况，确定具体工作量

后签署财务顾问合同及相关业务约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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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正在进行2017年度审计，公司置换资产全部在审计范围之内。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实

质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将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等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促进前述事项在合法合规前提下积极推进，并尽快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26 日 




